
社會福利署安老院牌照處事務處成功檢控的安老院名單 (由 2006 年 1 月至 2008 年 8 月 15 日) 
 

編號 被定罪日期 安老院名稱 安老院地址 觸犯安老院條例/規例之罪行 

1. 19.6.2006 東明護老院 九龍福全街 17-19 號福康

大廈地下 A、B 舖及 1 字樓

全層 

 

僱用員工不足【觸犯《安老院規例》第 11(1)條及 36(1)條】 
 

提交虛假資料【觸犯《安老院條例》第 21(6)(c)條及 21(7)條】 
 
僱用員工不足【觸犯《安老院規例》第 11(1)條及 36(1)條】 

2. 21.6.2006 明心護老之家 新界西貢清水灣道文儀閣

地下 A 及 B 座(第 229 約第

192 號地段 A 段) 
 

3. 22.8.2006 安寧護老中心 九龍九龍城道 163-169 號 1
字樓 

僱用員工不足【觸犯《安老院規例》第 11(1)條及 36(1)條】 
 

 19.9.2006   僱用員工不足【觸犯《安老院規例》第 11(1)條及 36(1)條】 
 

4. 24.10.2006 陽光護老之家 九龍旺角彌敦道 607 號新

興大廈 3 字樓 303 及 313
室 
 

僱用員工不足【觸犯《安老院規例》第 11(1)條及 36(1)條】 

5. 30.11.2006 桃園護老院 新界上水石湖墟馬會道 28
號及 32 號地下及閣樓 

沒有在指明的期限內遵從社會福利署署長根據《安老院條

例》第 19 條藉書面發出的指示之規定【觸犯《安老院條例》

第 21(6)(d)條及 21(7)條】 
 

6. 29.12.2006 康栢頤養院 九龍廣東道 888 號廣發大

廈 1 字樓及 2 字樓全層 
 

提交虛假資料【觸犯《安老院條例》第 21(6)(c)條及 21(7)條】 
 
僱用員工不足【觸犯《安老院規例》第 11(1)條及 36(1)條】 
 

7. 9.1.2007 鴻圖老人院 九龍太子道西 351 號 1 字

樓 
沒有在指明的期限內遵從社會福利署署長根據《安老院條

例》第 19 條藉書面發出的指示之規定【觸犯《安老院條例》

第 21(6)(d)條及 21(7)條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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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被定罪日期 安老院名稱 安老院地址 觸犯安老院條例/規例之罪行 

8. 27.2.2007 博康護老院 九龍九龍城界限街 106 號

B 地下、二樓及 106 號 C
地下 

沒有在指明的期限內遵從社會福利署署長根據《安老院條

例》第 19 條藉書面發出的指示之規定【觸犯《安老院條例》

第 21(6)(d)條及 21(7)條】 
 

9. 12.6.2007 輝濤護老中心 九龍旺角新填地街 470 號

海島中心 1 字樓 1-3 室及 2
字樓 1-4 室 

提交虛假資料【觸犯《安老院條例》第 21(6)(c)條及 21(7)條】 
 
僱用員工不足【觸犯《安老院規例》第 11(1)條及 36(1)條】 
 

10. 17.7.2007 敬福護理院 

 
九龍深水埗順寧道 25B 號

和豐大廈 1 樓及 2 樓 

 

在違反安老院牌照條件的情況下，經營安老院【觸犯《安老

院條例》第 21(3)(a)條及 21(7)條】 
 
在違反安老院牌照條件的情況下，管理安老院【觸犯《安老

院條例》第 21(3)(a)條及 21(7)條】 
 

11. 28.8.2007 瑞愛護老院第二分

院 

 

九龍延文禮士道 14 號三樓

 
在違反安老院牌照條件的情況下，經營及管理安老院【觸犯

《安老院條例》第 21(3)(a)條及 21(7)條】 
 
違反安老院牌照的條件【觸犯《安老院條例》第 21(4)條 及

21(7)條】 
 

12. 21.11.2007 松濤護老中心有限

公司 
新界荃灣荃富街 12-28 號

富麗商場 A 座 2 字樓 1-5
號舖 

未有有效豁免證明書或牌照而經營安老院【觸犯《安老院條

例》第 6(1)條】 

 

13. 10.6.2008 主恩護老院有限公

司 

香港北角書局街 23 號美輪

大廈 2 字樓 M 及 N 座及 4

字樓 I 座 

在違反安老院牌照條件的情況下，管理安老院【觸犯《安老

院條例》第 21(3)(a)條及 21(7)條】 
 
違反安老院牌照的條件【觸犯《安老院條例》第 21(4)條 及

21(7)條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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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被定罪日期 安老院名稱 安老院地址 觸犯安老院條例/規例之罪行 

14. 17.7.2008 
 
 
 
 

養和護老中心有限

公司 

新界大埔廣福道 26 號及安

富道 54-56 號大埔大廈地

下及安富道 52 號 1 字樓及

2 字樓 

未有按社會福利署署長的書面要求，在接獲要求後的 14 日

內，向署長呈交經營者根據第 11 條僱用的員工的名單【觸

犯《安老院規例》第 15(1)條及 36(2)條】 
 
 

 1.8.2008   在違反安老院牌照條件的情況下，管理安老院【觸犯《安老

院條例》第 21(3)(a)條及 21(7)條】 
 
違反安老院牌照的條件【觸犯《安老院條例》第 21(4)條及

21(7)條】 
 

 
社會福利署 
安老院牌照事務處 
2008 年 8 月 


